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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沒有過失也要負擔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嗎？職業災害補償有什麼種類？

⽂:林⼤鈞（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1-30

本⽂

⼀、職業災害補償性質[1]

職業災害補償是針對受到與其⼯作有關傷害之受僱⼈，提供即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護及勞動⼒重建措施
之制度，使受僱⼈及受扶養家屬不⾄於陷⼊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並不是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
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是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存權，並協助勞⼯恢復⽣產⼒後回歸社會。職業
災害補償制度在性質上是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不問其主觀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
擔補償之責任[2]。

⼆、職業災害補償種類[3]（⾒圖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93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


圖1 雇主沒有過失，也要負擔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嗎？
資料來源：林⼤鈞 / 繪圖：Yen

（⼀）醫療費⽤補償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4]第1款規定，勞⼯受傷或罹患職業病，雇主應該補償其必需的醫療費⽤[5]。

（⼆）⼯資補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在醫療期間，如果無法⼯作，雇主應按照其原領⼯資[6]的數額予以補償；
不過，如果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勞⼯喪失原有⼯作能⼒，可是⼜不符合「勞⼯
保險條例」的失能給付標準，雇主得⼀次給付40個⽉的平均⼯資後，免除此項⼯資補償責任。



（三）失能補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3款規定，罹災勞⼯經過治療終⽌後，經指定的醫院診斷，審定其⾝體遺存障害，雇主應
按照勞⼯平均⼯資及其失能程度，⼀次給與失能補償。

（四）死亡補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4款規定，勞⼯因遭遇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死亡時，雇主應給予5個⽉平均⼯資的喪
葬費，除此之外，雇主還必須給予其遺屬40個⽉平均⼯資的死亡補償。

以上勞動基準法第59條的四種補償責任，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屬於強⾏規定[7]。雇主與勞⼯之間不得
特約排除，若雙⽅約定低於勞動基準法標準時，該部分契約內容則由勞基法取代之；若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9條規定，將遭處罰鍰[8]。

註腳
   最⾼法院95年台上字第2542號⺠事判決參照。[1]

   但如果雇主已經⽀付其他種類的補償由勞⼯實際受領給付（例如勞⼯保險等），雇主可以主張抵充。詳細
內容可以進⼀步參閱：林⼤鈞（2020），《如果雇主已經⽀付其他種費⽤的補償，還要全額負擔職業災
害補償嗎？勞⼯可以重複請求嗎？──職業災害補償與雇主損害賠償責任之抵充》。

[2]

   詳⾒中華⺠國勞動部全球資訊網（2019），《職業災害補償內容為何？》。[3]

   職業災害補償種類規定於勞動基準法第59條：「勞⼯因遭遇職業災害⽽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事故，依勞⼯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付費⽤補償者
，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勞⼯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保險
條例有關之規定。
⼆、勞⼯在醫療中不能⼯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年仍未能痊癒，經
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作能⼒，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次給付四⼗個⽉
之平均⼯資後，免除此項⼯資補償責任。
三、勞⼯經治療終⽌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體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資及其失能程度
，⼀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勞⼯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平均⼯資之喪葬費外，並應⼀次給與其
遺屬四⼗個⽉平均⼯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左：
（⼀）配偶及⼦⼥。
（⼆）⽗⺟。
（三）祖⽗⺟。
（四）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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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職業災害，職業災害補償，⽣存權，無過失責任

（五）兄弟姐妹。」
本條⽴法理由認為，職業災害⽽受害之勞⼯，如僅以勞保之些微給付，實不⾜以達到照顧之⽬的，⽽應由
雇主負起完全補償責任。

   有關本條醫療費⽤補償的範圍，詳⾒⾏政院勞⼯委員會（84）台勞動三字第112977號函（1995/5/9）
：「勞⼯因職業災害所⽣之醫療費⽤，雇主應予補償，但同⼀事故勞保之醫療給付，雇主得予抵充，如仍
有不⾜，雇主仍應補償。特別護⼠費、病房費如屬醫療所必需並由醫療機構出具證明者，即屬勞動基準法
第五⼗九條第⼀款所稱之醫療費⽤，應由雇主補償之。⾄於伙⾷費則不包括在內。」

[5]

   有關原領⼯資的定義詳⾒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31條：「
I 本法第五⼗九條第⼆款所稱原領⼯資，係指該勞⼯遭遇職業災害前⼀⽇正常⼯作時間所得之⼯資。其為
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個⽉正常⼯作時間所得之⼯資除以三⼗所得之⾦額，為其⼀⽇之⼯資。
II 罹患職業病者依前項規定計算所得⾦額低於平均⼯資者，以平均⼯資為準。」

[6]

   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雇主與勞⼯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7]

   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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